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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勵學生多元領域學習，增進跨

領域知能，特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獎勵學生跨領域學習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跨領域學習獎勵包含完成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微學程、

及「學生自主學習作業要點」規定之自主學習計畫等學習項目。 

三、 本校在學學生完成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微學分學程及學生自主學

習計畫等學習項目，得依下列程序申請獎勵： 

(一)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於每學期規定申請期間內，檢具獎勵申請

表、領據、完成證明文件、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申請人之金融機構

帳戶影本，向教務處辦理申請。 

(二)本要點所稱學分學程，不包含「產學共構學分學程」。 

(三)申請人若為應屆畢業生，後續相關工作逕由學生所屬系所提供協

助。 

(四)如有以下情形，不適用本獎勵要點。 

1. 完成自主學習計畫學生非應屆畢業生，核發獎勵金時已退學離

校者。 

2. 學分學程、微學程證書於畢業離校後補申請者。 

四、 本校在學學生完成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微學程及學生自主學習計

畫等學習項目，獎勵金額如下： 

(一)完成雙主修者獎勵金額為新臺幣五仟元為原則。 

(二)完成輔系者獎勵金額為新臺幣三仟元為原則。 

(三)完成學分學程者，獎勵金額為新臺幣一仟元為原則。 

(四)完成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大學生活探索除外)，計畫案成員為 5人以

下者(包含 5人)，每位同學獎勵金額為新臺幣一仟元為原則; 計畫

案成員為 6人以上者，每位同學獎勵金額為新臺幣伍佰元為原則。 

(五)完成微學程者，獎勵金額為新臺幣伍佰元為原則。 



五、 接受獎勵之學生或團隊，須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相關活動推動。 

六、 本要點之獎勵經費均由教育部補助之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七、 本要點規定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